
為減少影印及紙張之使用，達節能減碳目的，本縣環評書件 e化送審原則如下： 

 第一次送審書件，以紙本含電子檔光碟方式提送（15位委員及相關單位，共

30本）。 

 第二次(含)以上送審書件，除原書件應重新撰寫情形外，以回覆意見對照表

及修正內容相關章節送審即可，15位委員部份以紙本含電子檔光碟方式提送，

相關單位則以電子檔光碟方式提送即可。 

 


